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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根據上市規則第 1 3 . 1 8條發出公告

本公告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發出，內容關於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VOL（作為
借款人）於二零一零五月十七日訂立的信貸協議，該協議載有本公司控股股東LVSC的
强制履行責任。

根據信貸協議，倘LVSC及╱或其聯屬人士終止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合共至少35%有
投票權證券，將構成一項違約事件。

信貸協議

(1) 一般事項

二零一零五月十七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VOL（作為借款人）訂立信貸協議，
據此，由多家銀行及金融機構組成的銀團同意授予若干有限期貸款融資額度及循環
貸款融資額度，為數達1,750,000,000美元。各融資額度將會用以支付由VOL發展，位
於第五及第六地段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百利宮對面的本公司綜合度假村的建造相關
項目成本以及營運資金與一般企業用途。

所有貸款將以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及初步借貸日（以較早者為準）的第五個週年為
到期日。

於大約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一日，LVSC已就信貸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美國證券及
交易委員會存檔8-K表。閣下如欲參閱8-K表，請登入http://investor.lasvegassands.com/
secfi ling.cfm?fi lingID=950142-10-880 或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00514/0
00095014210000880/form8k_0517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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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LVSC施加的强制履行責任及違反的影響

信貸協議載有施加於LVSC的强制履行責任。根據信貸協議，倘若有任何證券銷售、
質押或其他轉讓，據此，LVSC及╱或其聯屬人士終止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合共至
少35%有投票權證券（「控股權改變」），將構成一項違約事件。在發生持續性的違約
事件（包括控股權改變）後，行政代理可以或應持有信貸協議項下所有未付清貸款本
金總額及信貸協議項下所有貸款人承擔提供的可動用未提取款項之總額逾50%的貸
款人要求，藉書面知會VOL，宣佈全部或任何部分的(a)所有未付清貸款本金總額連
同上述貸款應計而未支付利息；(b)相等於根據任何當時未兌現信用證可隨時提取最
高金額的金額；及(c)所有其他責任（各項根據信貸協議，均為未付清的責任），即時
到期及應予還款。此外，倘發生及持續存在違約事件，每名貸款人作出任何貸款或
發行任何信用證的責任均予終止。

於本公告日期，LVSC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0.3%。

一般事項

本公告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發出。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的規定，只要上述根據
信貸協議施加於LVSC的强制履行責任持續存在，披露內容將會載入本公司其後的中期
報告及年度報告。

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以下詞彙應具有如下涵義：

「行政代理」 指 The Bank of Nova Scotia，根據信貸協議，擔任行政代
理

「本公司」 指 Sands China Ltd.（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的
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信貸協議」 指 VOL與Goldman Sachs Lending Partners LLC、BNP 
Paribas, Hong Kong Branch、花旗銀行、花旗環球金
融亞洲有限公司、Citicorp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及花旗銀行香港分行、UBS AG, Hong Kong Branch及
Barclays Capital（Barclays Bank PLC的投資銀行部門）
（作為環球協調人、聯席銀團代理人及賬冊管理人）、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及中國工商銀行（澳
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環球協調人及賬冊管理人）、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DBS Bank Ltd.及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作為獲授
權牽頭安排人及賬冊管理人）及The Bank of Nova Scotia
（作為行政代理）及不時的有關貸款方於二零一零年五
月十七日訂立的信貸協議，提供高達1,750,000,000美
元（或等額的港元或澳門元）的有限期貸款及循環融資
額度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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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當時生效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LVSC」 指 Las Vegas Sands Corp.，二零零四年八月在美國內瓦達
州註冊成立的公司，其普通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
市，該公司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在外股本約70.3%

「第五及第六地段」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刊發招股章程所界定
的涵義

「澳門百利宮」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刊發招股章程所界定
的涵義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澳門威尼斯人」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刊發招股章程所界定
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VOL」 指 Venetian Orient Limited，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Luis Nuno Mesquita de Melo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Steven Craig Jacobs 及 Stephen John Weaver； 非 執 行 董 事
Sheldon Gary Adelson、Jeffrey Howard Schwartz及Irwin Abe Siegel；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Iain Ferguson Bruce、張昀及
唐寶麟(David Muir Turnbull)。

* 僅供識別


